
公安行政强制流程图（对物品、设施、场所的行政强制措施）







公安行政强制流程图（对违法嫌疑人的行政强制措施）



















公安行政强制流程图（行政强制执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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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现场笔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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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原批准人批准，立即解除，由当事人签名。








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呈请，制作《证据保全决定书》。





制作《呈请审批表》





通知当事人到场，告知理由、依据及权利、救济途径。





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的，应当采纳。





当事人和民警签名，当事人拒绝的，笔录中注明。当事人不在场，见证人和民警签名。





《证据保全决定书》、《证据保全清单》。








对违法嫌疑人的行政强制措施





限制活动范围





保护性约束措施





拘留审查





强制检测





强制传唤





继续盘问





患有严重疾病





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





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





其他





外国人，不适用拘留审查的下列人员





用约束带或者警绳将其暂时约束，带至公安机关。





被检测人员拒绝接受检测





外国人当场盘问或者继续盘问不能排除嫌疑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





经公安派出所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。





填写《继续盘问审批表》，报公安派出所负责人同意。填写《继续盘问通知书》，送达被盘问人，并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。



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





民警填写《呈请强制检测报告》





及时详细地记载相关情况，并报告所属公安机关。



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





不超过30日





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





依法使用手铐、警绳等约束性警械。





12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，填写《延长继续盘问审批表》，报县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同意，延长至24小时。填写《延长继续盘问通知书》，送达被盘问人。





期限





国籍、身份不明，自查清国籍、身份之日计算。





接受审查，未经批准不得离开限定区域，并遵守以下规定





实施拘留审查应当出示拘留审查决定书，并在24小时内进行询问





（一）发现具有《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》第九条情形之一的；


（二）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；


（三）有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。





实施强制检测





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，并通知其家属。





不得毁灭、伪造证据或者串供





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





未经批准不得变更生活居所，超出制定的活动范围





在传唤的时候及时到案





不超过30日





拘留审查期限





解除拘留审查





不讲真实姓名、住址、身份，且在24小时以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，填写《延长继续盘问审批表》，报县一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，延长至48小时。





依法作出处理





立即释放





其他





移交其他部门处理





被限制活动范围





不应当拘留审查





被决定遣送出境、限期出境





国籍、身份不明，自查清国籍、身份之日计算。





案情复杂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批准延长至60日。





终止继续盘问





理


由


成


立


的





法定情形消失 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





出现法定终结


执行情形











出现法定中止


执行情形





结 案





恢复原状、退还财物或给予赔偿





不再执行





恢复执行





中止执行





终结执行





解除行


政强制





实施强制执行





送 达





作出强制执行决定





申请法院


立即执行








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立即强制执行





书面催告





行政决定





已履行的




















逾期不履行的，


有强制执行权的





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





需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逾期不履行的，


无强制执行权的





情况紧急的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实施强制措施





未


履


行


的





履


行


的





行政决定被撤销、变更或


执行错误的








